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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商品驗證業務 
驗證人員資格核可登錄申請書 

□新申請案  □資料更新  □第   次重新申請案 

任職單位  

職稱  
申請者簽名 

姓名  

聯絡資訊 地址： 

電話： 

傳真 

電子郵件： 

檢附資料 □ 符合「商品檢驗業務委託辦法」第七條第一項第一

款：「驗證人員應為國內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專以

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專以上學校相關

科系畢業，...」之學歷證明文件影本。（重新申請

案免附學歷證明文件影本） 

□ 依據「商品檢驗業務委託辦法」第七條第一項第一

款：「...具備驗證商品專業技術知識及能力，…」，

檢附本人任職單位已制定完成之驗證人員須具備

曾從事相關商品之檢測、設計或製造等工作經驗

之條件與認定程序。 

□ 符合「商品檢驗業務委託辦法」第七條第一項第一

款規定：「...並應瞭解相關政府法令及檢驗規範，...」
之證明文件影本：（請就以下項目之任一項提供相

關文件影本及勾選）（重新申請案免附相關文件） 

□ 本人已參加 貴局於  年  月  日舉辦

之驗證人員訓練課程，且取得測驗合格證書； 

 

登錄號碼 

表 CCBPF-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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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本人已參加 貴局於  年  月  日舉辦

之驗證人員訓練課程，且獲通知測驗合格。 

□ 其他：（資料更新部分）。 

申請之驗

證類別及

項目 

請申請者勾選附表 1 及/或附表 2 所列之適任驗

證類別、項目及細目，未予勾選者，視同放棄申

請權利。  

注意事項 1. 本申請經審查獲核可登錄後，自取得核可登

錄通知日起算三年內或配合所任職之商品驗

證機構受委託辦理商品驗證業務之期限內有

效。 

2. 核可登錄資格之有效期限將屆時，請於到期

前 3 個月內向標準檢驗局提出重新申請案，經

審查獲核可登錄，登錄期限為三年（或配合所

任職之商品驗證機構受委託辦理商品驗證業

務之期限內）有效。 

3. 逾核可登錄資格之有效期限未提出申請者，

請以新申請案向標準檢驗局提出。 

審查欄

（一） 

(以下欄位限標準檢驗局人員填寫) 
審查意見： 
 
 
 
 

審查人員：               

審查欄

（二） 

審查意見： 
 
 
 
 

審查人員：               

複審欄 
複審意見： 
 
 
 
 
□ 同意  □不同意  核可登錄    複審人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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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強制性檢驗商品之驗證類別及項目明細表 

驗 證 
類 別 

項     目 細     目 

□電機類 □空氣調節機 □ 具有冷藏機組之窗型或壁型空氣調節

器，自足式（限檢驗消耗功率在 3 千瓦

以下者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415.10.10.10.7】 

 □ 具有冷藏機組之窗型或壁型空氣調節

器，分離式系統（限檢驗消耗功率在 3
千瓦以下者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415.10.10.20.5】 

 □ 其它窗型或壁型空氣調節器，自足式

（限檢驗消耗功率在 3 千瓦以下者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415.10.90.10.0】 

 □ 其它窗型或壁型空氣調節器，分離式系

統（限檢驗消耗功率在 3 千瓦以下者）
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415.10.90.20.8】 
 □ 箱型空氣調節器（限檢驗冷氣能力在

26KW 以下氣冷式或水冷式者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415.81.00.00.5A】 

 □ 箱型空氣調節器（限檢驗冷氣能力在

26KW 以下氣冷式或水冷式者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415.82.00.00.4A】 

□電子式安定器 □ 放電式燈泡或燈管之安定器（限檢驗螢

光燈管用交流電子式安定器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04.10.00.00.3A】 

 □ 放電式燈泡或燈管之安定器（限檢驗預

熱式熱陰極螢光燈管用之安定器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04.10.00.00.3B】 

□螢光燈管 □ 熱陰極螢光燈管（泡）（限檢驗一般照

明用低壓交流預熱起動型直管式、環管

式及瞬時起動型螢光燈管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39.31.00.00.7A】 

□安定器內藏式

螢光燈泡 
□ 熱陰極螢光燈管（泡）（限檢驗安定器

內藏式螢光燈泡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39.31.00.00.7B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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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電子類 □電視機及影像

監視器 
□ 其他彩色影像監視器(限檢驗電視機

用，映像管式)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8.21.90.00.3A】 

 □ 其他彩色影像監視器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8.21.90.00.3B】 

 □ 其他黑白或其他單色影像監視器(限檢

驗電視機用)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8.22.90.00.2】 

 □ 語言學習機（僅使用直流電源者除外）
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43.89.99.90.5B】 
 □ 語言學習機（僅使用直流電源者） 
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43.89.99.90.5C】 
□影視音響產品 □ 裝入音箱之單一揚聲器（限檢驗內含擴

大器，僅使用直流電源者及 HI-END 音

響除外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8.21.00.00.4A】 

 □ 裝入音箱之單一揚聲器（限檢驗內含擴

大器，僅使用直流電源者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8.21.00.00.4B】 

 □ 裝入同一音箱之多個揚聲器（限檢驗內

含擴大器，僅使用直流電源者及HI-END
音響除外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8.22.00.00.3A】 

 □ 裝入同一音箱之多個揚聲器（限檢驗內

含擴大器，僅使用直流電源者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8.22.00.00.3B】 

 □ 其他聲頻擴大器（HI-END 音響除外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8.40.90.00.2】 

 □ 音響擴大機組（僅使用直流電源者及

HI-END 音響除外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8.50.00.00.8A】 

 □ 音響擴大機組（僅使用直流電源者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8.50.00.00.8B】 

 □ 硬幣或卡片操作電唱機（僅使用直流電

源者除外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9.10.00.00.6A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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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□ 硬幣或卡片操作電唱機（僅使用直流電

源者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9.10.00.00.6B】 

 □ 附揚聲器之其他電唱機（僅使用直流電

源者及 HI-END 音響除外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9.29.00.00.5A】 

 □ 附揚聲器之其他電唱機（僅使用直流電

源者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9.29.00.00.5B】 

 □ 唱盤（唱片座），附有自動換唱片機構

者（僅使用直流電源者及 HI-END 音響

除外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9.31.00.00.1A】 

 □ 唱盤（唱片座），附有自動換唱片機構

者（僅使用直流電源者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9.31.00.00.1B】 

 □ 袖珍型卡式放音機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9.92.00.00.7】 

 □ 機動車輛用卡式放音機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9.93.00.10.4】 

 □ 其他卡式放音機（僅使用直流電源者及

HI-END 音響除外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9.93.00.90.7A】 

 □ 其他卡式放音機（僅使用直流電源者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9.93.00.90.7B】 

 □ 磁碟放音機（僅使用直流電源者及

HI-END 音響除外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9.99.10.00.8A】 

 □ 磁碟放音機（僅使用直流電源者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9.99.10.00.8B】 

 □ 光碟放音機（僅使用直流電源者及

HI-END 音響除外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9.99.90.10.9A】 

 □ 光碟放音機（僅使用直流電源者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9.99.90.10.9B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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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□ 其他聲音重放器具（僅使用直流電源者

及 HI-END 音響除外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9.99.90.90-2A】 

 □ 其他聲音重放器具（僅使用直流電源

者）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19.99.90.90.2B】 
 □ 數位錄放音機或數位卡帶錄放音機

（HI-END 音響除外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0.32.10.00.5】 

 □ 其他卡式錄放音器具（HI-END 音響除

外）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0.33.00.00-6】 
 □ 盤式錄放音機 
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0.39.10.00.8】 
 □ 匣式錄放音機（僅使用直流電源者及

HI-END 音響除外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0.39.20.00.6A】 

 □ 匣式錄放音機（僅使用直流電源者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0.39.20.00.6B】 

 □ 其他磁帶錄放音機（僅使用直流電源者

及 HI-END 音響除外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0.39.90.00.1A】 

 □ 其他磁帶錄放音機（僅使用直流電源

者）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0.39.90.00.1B】 
 □ 其他錄放音器具（僅使用直流電源者及

HI-END 音響除外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0.90.00.00.6A】 

 □ 其他錄放音器具（僅使用直流電源者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0.90.00.00-6B】 

 □ 非屬第 85211011 款之磁帶式錄放影機﹐

使用磁帶寬度在 3/4 吋及以上者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1.10.12.00.8】 

 □ 其他磁帶式錄放影機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1.10.19.00.1】 

 □ 非屬第 85211021 款之磁帶式放影機﹐

使用磁帶寬度在 3/4 吋及以上者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1.10.22.00.6】 

 □ 其他磁帶式錄放影機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1.10.29.00.9】 



 12-7 

 □ 雷射光學系統碟式放影機（僅使用直流

電源者除外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1.90.10.00.3A】 

 □ 雷射光學系統碟式放影機（僅使用直流

電源且含顯示器者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1.90.10.00.3B】 

 □ 雷射光學系統碟式放影機（僅使用直流

電源且不含顯示器者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1.90.10.00.3C】 

 □ 數位記錄硬碟式錄放影機或放影機，具

BNC 接頭，可外接 RS232 或 RS422 或

GPI 介面者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1.90.30.00.9】 

 □ 其他錄放影機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1.90.90.00.6】 

 □ 袖珍型卡式收放音機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7.12.00.00.4】 

 □ 其他不需外接電源之無線電廣播接收

機，併裝有錄或放音器具者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7.13.00.00.3】 

 □ 不需外接電源之無線電廣播接收機，未

併裝有錄或放音器具者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7.19.00.00.7】 

 □ 需外接電源之機動車輛用無線電廣播

接收機，併裝有錄或放音器具者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7.21.00.00.3】 

 □ 需外接電源之機動車輛用無線電廣播

接收機，未併裝有錄或放音器具者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7.29.00.00.5】 

 □ 其他無線電廣播接收機，併裝有錄或放

音器具者（僅使用直流電源者除外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7.31.00.00-1A】 

 □ 其他無線電廣播接收機，併裝有錄或放

音器具者（僅使用直流電源者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7.31.00.00-1B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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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□ 其他無線電廣播接收機，併裝有計時

器，但無錄放音器具者（僅使用直流電

源者除外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7.32.00.00-0A】 

 □ 其他無線電廣播接收機，併裝有計時

器，但無錄放音器具者（僅使用直流電

源者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7.32.00.00-0B】 

 □ 其他無線電廣播接收機（僅使用直流電

源者及 HI-END 音響除外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7.39.00.00-3A】 

 □ 其他無線電廣播接收機（僅使用直流電

源者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527.39.00.00-3B】 

□機械類 □建築用防火門 □ 木製門及門框及門檻﹝檢驗範圍限建

築用防火門高 3 公尺乘寬 3 公尺以下﹞

(包含玻璃製建築用防火門)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4418.20.00.00.4】 

 □ 其他石製品及礦物製品﹝檢驗範圍限

建築用防火門高 3 公尺乘寬 3 公尺以

下﹞(包含玻璃製建築用防火門)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6815.99.90.00.6B】 

 □ 鋼鐵製門、窗及其框架及門檻﹝檢驗範

圍限建築用防火門高 3 公尺乘寬 3 公尺

以下﹞(包含玻璃製建築用防火門)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7308.30.00.00.9】 

 □ 其它銅製品﹝檢驗範圍限建築用防火

門高 3公尺乘寬 3公尺以下﹞(包含玻璃

製建築用防火門)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7419.99.90.00.4】 

 □ 鋁製門、窗及其框架及門檻﹝檢驗範圍

限建築用防火門高 3 公尺乘寬 3 公尺以

下﹞(包含玻璃製建築用防火門)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7610.10.00.00.6】 

□燃氣烤箱 □ 鋼鐵製烹飪器具及加熱板，氣體燃料或

氣體與其他燃料兩用者（限檢驗家庭用

燃氣台爐、燃氣烤箱等炊煮器具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7321.11.00.00.5A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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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□ 燃氣灶，鋼(鐵)製（限檢驗家庭用炊煮

器具，含家庭用燃氣台爐及燃氣烤箱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7321.81.00.00.0A】 

□燃氣台爐 □ 鋼鐵製烹飪器具及加熱板，氣體燃料或

氣體與其他燃料兩用者（限檢驗家庭用

燃氣台爐、燃氣烤箱等炊煮器具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7321.11.00.00.5A】 

 □ 燃氣灶，鋼(鐵)製（限檢驗家庭用炊煮

器具，含家庭用燃氣台爐及燃氣烤箱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7321.81.00.00.0A】 

□燃氣熱水器 □ 即熱型燃氣熱水器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419.11.00.00.6】 

□動力衝剪機械 □ 鍛造機（限檢驗冷作鍛造，衝程>6mm，

滑塊移動速度>30mm/s，人工上下料之

鍛造機）【商品分類號列：

8462.10.10.00.1】 
 □ 模壓衝製機（包括壓床）（限檢驗冷作

鍛造，衝程>6mm，滑塊移動速度

>30mm/s，人工上下料之模壓衝製機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462.10.20.00.9】 

 □ 其他彎曲、摺疊、矯直或矯平之機器（限

檢驗衝程>6mm，滑塊移動速度

>30mm/s，人工上下料之摺床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462.29.00.00.2】 

 □ 數值控制剪機（限檢驗衝程>6mm，滑

塊移動速度>30mm/s，人工上下料之剪

機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462.31.00.00.8】 

 □ 其他剪機（限檢驗衝程>6mm，滑塊移

動速度>30mm/s，人工上下料之剪機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462.39.00.00.0】 

 □ 數值控制衝孔或衝口工具機（包括壓

床），包括衝剪複合機（限檢驗衝程

>6mm，滑塊移動速度>30mm/s，人工上

下料之數值控制衝孔或衝口工具機，包

括衝剪複合機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462.41.00.00.6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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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□ 其他衝孔或衝口工具機（包括壓床），

包括衝剪複合機（限檢驗衝程>6mm，

滑塊移動速度>30mm/s，人工上下料之

數值控制衝孔或衝口工具機，包括衝剪

複合機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462.49.00.00.8】 

 □ 液壓機（限檢驗衝程>6mm，滑塊移動

速度>30mm/s，人工上下料之液（氣）

壓機） 
【商品分類號列：8462.91.00.00.5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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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自願性產品驗證（VPC）之商品驗證類別及項

目明細表 

驗 證 
類 別 

項     目 細     目 

□電機電

子類 
□零組件 □ 電氣電驛 
 □ 交流馬達電容器 
 □ 冷媒壓縮機 
 □ 螢光燈管用啟動器 
 □ 愛迪生燈座 
 □ 螢光燈管燈座及啟動器座 
 □ 燈具電源軌道系統 
 □ 其他燈座 
 □ 電器用開關 
 □ 器具用插接器 
 □ 攜帶式二次鋰電池 
 □ 電子設備用固定式電容器 
 □ 溫度熔線 
 □ 家用自動控制器 
 □ 設備用斷路器 
 □ 家用及類似用途低電壓連接裝置 
 □ 低電壓連接裝置 
 □ 扁平快速連接端子 
 □ 小型保險絲 
 □ 電機電子產品之原物料、材料及零組件 
□ 產品 □ 充電器 
 □ 大容量無熔線斷路器（交流電壓 600 伏

特以下、額定電流超過 800 安培、啟斷

容量超過 220V/50KA、380V /30KA、

440V/25KA、600V/20KA 者） 
 □ 具有數位無線電視接收功能之設備 

□車輛類 □ 整車之電磁相

容 
□ 大型車(3.5 噸以上) 

 □ 小型車 
 □ 機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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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零組件之電磁

相容 
□ 引擎管理系統 

 □ 啟動及電力系統 
 □ 傳動控制系統 
 □ 車體控制系統 
 □ 車室控制系統 
 □ 燈光照明系統 
 □ 防盜系統 
 □ 音響及娛樂系統 
 □ 通訊資訊系統 
 □ 安全駕駛輔助系統 

□機械類 □ 運動健身器材 □ 健身腳踏車 
 □ 跑步機 
 □ 橢圓機 
□ 手動燃氣閥  

  


